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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各教練: 

 

香港羽毛球總會 2013-2014 教練註冊要求 

 為確保本會註冊教練質素，所有香港羽毛球總會教練必須於上一個教

練註冊年度內參與教練延續培訓活動，方能取得教練註冊證。詳情如下: 

(一) 最少取得六分。而其中之二分必須是參與總會舉辦的活動中取得，

包括:一分是從參加教練工作坊或教練研討會取得；一分是從擔任

本會訓練班教練或考官取得。 

(二) 其餘四分，可在分數對應表〈見附頁〉內列明的項目中取得。 

(三) 教練工作坊或教練研討會最多只可計算三分作為註冊用途。 

隨函附上註冊分數對應表，供各教練參考。同時，教練必須提供有效

的運動論通證書副本。 

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致電本會 25048320 與李先生聯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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